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胜利路社区改造装饰装修项目
             竞争性磋商资格预审公告
内蒙古和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委托，采用竞争性磋商招标，采购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胜利路社区改造装饰装修项目。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参加。
一、项目概述
1、名称与编号
采购项目名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胜利路社区改造装饰装修项目
2、内容及分包情况（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包号
	货物、服务和工程名称
	数量
	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预算金额（元）
	附件
材料

	1包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胜利路社区改造装饰装修项目
	1
	详见竞争性磋商文件
	1898544.10元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 投标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供应商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4、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本企业注册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5、供应商应提供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上查询的行贿犯罪记录网站截图。
6、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供应商在报名时，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查询，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并提供网页截图证明材料；
7、投标单位应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内蒙古）网站（http://www.gsxt.gov.cn/subPubSys-150000.html）上查询失信企业联合惩戒记录。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报名时，报名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1、报名人出示身份证原件，提供复印件；
1、法定代表人签字、公司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资质证书；
4、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5、拟派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证、安全生产考核证；
6、提供近3个月连续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和公司纳税的证明材料；
7、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结果（网站截图加盖公章视为原件）；
8、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信用查询记录截图；
9、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内蒙古）”网站信用查询结果记录截图；
10、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注：提供以上所有资料原件及加盖投标企业公章的复印件2套并装订成册。资料提供不全者将拒绝接收。
三、资格审查时间及地点
资格审查时间：2021年4月29日至2021年5月10日，每个工作日上午9:00—12:00时，下午2:30—5:00时。
资格审查地点：呼和浩特市海拉尔东街东方银座A座410室
四、联系方式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内蒙古和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呼和浩特市海拉尔东街东方银座A座410室
邮编：010000
联系人：广女士
电话：18147152481

投标保证金账户
开户名称：内蒙古和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行    号：320 191 007 021
开户银行：呼和浩特市玉泉蒙银村镇银行昭君支行
帐    号：2070  2010  0100  0033  75

采购单位名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街街道办事处
邮政编码：010000  
联系人：吉仁泰
联系电话：0471-6387570
                                              2021年4月29日
